
□本报记者 裘云峰 浙江日报记者 祝梅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

村集体“三资”管理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对

2021年制定的《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加强农村集

体资产管理的意见》进行修订起草，新规将于2026

年5月25日起正式施行。

此次制度“升级”有何背景？新规在修订时关

注到哪些发展中的新问题？记者就此专访省农业

农村厅政策改革处相关负责人。

记者：《意见》修订“升级”，基于怎样的背景？

答：一是为了加强与国家法律制度的衔接。去

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施

行。此外，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分别于2021年、2022

年制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会计制度》，相关规定和规范都需要通过修

订来贯彻落实。

二是基于浙江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

要。“十四五”期间，浙江农村集体资产首次突破万

亿元规模，“体量”约占全国的10%，总量居全国第

三。我们的集体经济家底很丰厚，不仅要管好，更

要规范用法，才能更好带动民富村兴。

三是“扬长补短”的集成。近年来浙江开展农

村集体“三资”管理专项整治，集中解决了一批“三

资”管理不规范、行权不规范问题，为从根本上防止

问题反弹回潮，需要对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行为予

以制度化、规范化，并建立一套覆盖全面、权责清

晰、运行高效的日常管理体系，

推动“三资”管理从“集中整

治”向“常态监管”“长效治

理”转变。

记者：修订后的

《意见》较原来最

大 的 不 同 是 什

么？

答：最大

的 变 化 ，在 于

“三资”管理的逻

辑变了。原先要求

是“管住账本”，现在我

们往“管住每一笔收支、

每 一 处 资 产 、每 一 份 资

源”升级，构建智能监管模

型、预警提示模型，把数字化

植入到管理全过程，推动问题由

事后检查发现整改向事前事中数据碰撞自动发现

转变。

如何实现？浙江在 2021 年全面上线“浙农经

管”应用，这也是全国首个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集

体经济数智监管一体化的系统。聚焦农村集体“三

资”管理的关键环节，近年来，我们迭代深化了相关

应用场景，联动推进村集体电子票据、监管模型开

发等工作。

2023 年，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

在嘉兴试点推行浙江省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统一收据（电子）工作，2024

年试点范围扩展到全省 13 个县

（市、区），在探索创新的同时完

善相应使用流程、应用场景、

管理制度。目前电子票据

功能已实现全省全覆盖，

有效解决传统纸质票

据“易丢失、难核查、对

账慢”等痛点，进一步提

升了村级财务透明度和规

范化水平。

今年起，浙江更进一步，

推动村级电子合同、电子印章、

电子票据和资产浙农码“三电一

码”治理改革。种种举措循序渐进，

总的目标是推动村集体组织各项收入

及时、全额、规范入账，严禁账外核算、坐

收坐支，防范经营风险，保障集体经济健康发展，增

强发展的可持续性。

记者：《意见》中有哪些新举措，重点针对哪些

问题谋划？

答：比如，《意见》首次明确，在不

改变所有权的前提下，组级资金须

纳入村集体经济组织账户统一管

理、分组核算。原先村民小组

的集体资金游离于村级监管

之外，部分地方出现了资产

监管“盲区”。现在，村民

小组的每一笔资金动

向都将进入数字化监

管视野。《意见》还明

确，村集体行使的是监

管权，村民小组资金的所

有权、使用权、监督权、审批

权还在小组手里，要分账核

算，不能混为一谈。

再如，《意见》列出了收益分

配“负面清单”，提出不得将征地补

偿费、国家和村属企业或集体资产转

让所得、外单位及个人捐助赞助、留用

地指标折算的集体经济发展资金等列入收益分

配。这条规定为的是留住集体经济长期发展的“青

山”，不过，这些“本金”虽然不可以分红，但投入生

产、运营，产生的收益可以用于分红。

在资产管理方面，《意见》提出全面推广资产

“浙农码”，当月发生资产新增、报废、损毁、出售等

变动的，要在当月结账前更新资产卡片信息。也就

是说，每一处集体房产、每一台设备都将拥有唯一

数字身份，其新增、报废、出

租、转让全流程可追溯，完

成从“静态清点”到“全生

命周期动态管控”的转

变。

《意见》还首次

提出鼓励探索代

理会计县级统

筹机制，即探

索代理会计

县招村用、乡

招村用的办法，

一方面可以提升

管理队伍力量和专

业能力；另一方面，可

以规避村集体“三资”管

理面临的人情审核问题。

记者：浙江和美乡村建设

走在全国前列，《意见》关注了哪些具有前瞻性的问

题？

答：浙江支持探索通过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

间服务、经营性财产参股等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比如，浙江正在推进乡村片区组团

发展，也有很多村聘用了农村职业经理人。《意见》

既鼓励有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因地制宜开展乡

村运营，通过出租、转让、对外投资、合资合作等方

式盘活经营性资产，也从防范经营风险的角度做出

一些要求。

在推动强村公司健康规范发展方面，目前全省

2100多家强村公司已全部纳入“浙农经管”系统，相

关数字化管理模块已在丽水、嘉兴试运行，接下去

将逐步在全省推广。

从制度管理层面，《意见》对村集体开支审批机

制、村集体资产处置程序等都作了规范要求，提出

“对外投资要坚持审慎原则，投资前须组织项目可

行性分析与风险评估，接受乡镇（街道）指导监督”

“落实村级债务规范管理办法，因地制宜探索金融

贷款联审机制”，也就是说，要做好项目投资的前期

工作，乡镇也要前置去研究村集体投资项目的可行

性、风险点，不能随意举债。

对于新规执行前的历史遗留问题，各地要制定

整改计划逐步化解，新规执行之后则按照新要求执

行。依托“三电一码”治理改革，浙江将在各地逐步

推行集体经济健康发展指数“精准画像”，完善集体

经济健康发展指数评价体系，不断厚实集体经济

“家底”，让集体经济发展“又高又壮”。

我省持续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规范化建设

管好农村家底 带动民富村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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